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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的降低与条件约束下的次优选择：
枣庄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案例

Reduc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and Second-Best Choice under the Constraint: Case of Closed Loans Using Property Rights as Collateral in Zaoz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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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破解中小企业土地确权难题，山东省枣庄市创新推出了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在运作过程中，政府部门通过推荐申贷企业、还贷周转金等公共服务的提供有效降低了信贷交易成本，为信贷契约的达成创造了条件；而对信贷资金的封闭与冻结符合银行的个体理性，是在确保信贷资金安全条件约束下的次优选择。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进一步挖掘释放了企业的融资潜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市场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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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help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confirm land rights，Zaozhuang city innovatively launched closed loan business using property rights as collateral. In the operation，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offer such effective public services as recommending qualified enterprises in need of bank loans and advancing working capital for them so as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both parties to reach an agreement. Closed and frozen loans cater to banks’individual rationality，and this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second best choice given the constraint of ensuring the safety of loans. Closed loans with land right as the collateral have further enhanced the financing potentia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us，it is of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market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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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各地围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进行了大量积极探索。从实践看，主要集中在拓展抵质押范围、企业信用增级两个方面，但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一是随着动产抵押发展的日臻成熟，企业的抵质押潜能已基本释放完毕，而资产价值较高的厂房及土地缺乏相应产权证明，企业融资扩张受到很大制约。二是银行在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中面临的营销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维权成本高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其风险、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限制了中小企业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围绕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融资难题及土地确权，各地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实践。人民银行枣庄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枣庄中支”）积极引导辖内商业银行首创了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以信贷投入帮助企业进行土地确权，进一步挖掘释放了企业的融资潜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市场推广价值。

二、枣庄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实践

（一）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业务开展背景  

当前，县域土地的占用形态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土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等四种。目前，仅有国有建设用地可以向中小企业进行招拍出让，本文所指企业用地专指国有建设用地。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是枣庄辖内唯一的县级市。近年来，滕州市经济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在2012年《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排行榜中列第23位，在第十二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列第25位。中小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末，滕州市民营经济单位数达到8.09万户，民营企业8000多家，滕州市也被评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10强市之一。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滕州市中小企业也饱受融资难问题困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症结主要在于有效抵押物的缺失。一方面，出于强化风险控制考虑，银行对抵质押物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随着机器设备、产成品库存等动产抵押潜能的逐步释放，企业拥有的有效抵押资产已少之又少。再加上近两年中小企业经营效益普遍下滑，个别企业更因被担保企业拖累而陷入困境，企业间的信任严重缺失，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担保企业。尽管企业的厂房资产价值较高，但由于没有产权证明，银行根本不予接受，企业融资比以前还要困难。

尽管无法直接进行抵押登记，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小企业拥有的厂房仍具有巨大的潜在金融价值。通过土地确权来推动厂房确权可以进一步释放土地、厂房的抵押潜能，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从座谈了解情况看，中小企业没有进行土地确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足够购地资金，导致企业陷入“缺钱购地→土地无法确权→土地及厂房抵押潜能无法释放→资金紧张”的循环困境。

中小企业对土地确权的资金需求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潜在的信贷机会。在确保资金安全性要求下，支持企业进行土地确权可以更好地拓展银行业务范围，增加收益，在企业土地确权后还可以进一步释放其融资潜能。而据枣庄中支调查发现，由于信贷权限约束和僵化的管理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对开展金融支持土地确权业务态度并不积极，而具有自主信贷审批权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对开展此项业务也存在较多顾虑。与一般的经营性贷款不同，企业用于土地确权贷款的专用性强，在将贷款交付企业后，银行很难以低成本对企业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监控，企业有可能将资金挪作他用，这不仅导致贷款用途脱离其初衷，也将直接加剧贷款风险。同时，土地确权的市场交易环节较多，在当前财政管理体制下，银行很难确保资金在土地证办理流程中不会出现“跑冒滴漏”。另外，企业在土地确权过程中还面临着竞拍不成功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更是加重了银行对信贷资金安全性的担忧。

针对商业银行的顾虑，枣庄中支结合全市土地储备、出让与使用现状，从金融角度出发形成了加快土地出让进程、增加中小企业信贷供给的初步设想，即贷款前期对购置土地使用权企业以专业担保公司作为担保，待土地使用证办妥后再予以置换。为防止资金挪用，在资金运作上坚持“专款专用、封闭运行”的原则。枣庄中支的这一构想得到了枣庄银行的积极响应，并在枣庄银行滕州支行先行试点，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开始进入筹划运作阶段。

为推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顺利开展，枣庄中支积极与滕州市政府进行了沟通，引起了滕州市政府的浓厚兴趣。一方面，通过土地招拍挂，地方政府可以快速回笼土地出让金，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并解决存量土地指标的名义“闲置”。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为此，滕州市成立了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法院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在枣庄中支指导配合下，积极推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的运作。

（二）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业务流程

2013年初，枣庄银行滕州支行开始探索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滕州市政府也要求各职能部门明确职责，并出台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该项业务的开展。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具体业务流程图如下：
图1：枣庄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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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好信贷入口关，滕州市金融办选择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优质企业向商业银行和市担保公司进行推荐，并协同国土部门对推荐企业资质进行审核、把关。在收到市金融办推荐和企业贷款申请后，商业银行将要求企业由市属担保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由商业银行、市国土局、市财政局、市属专业担保公司与企业签订《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合作协议》，商业银行据此办理贷款手续。

为强化对信贷资金的管理，枣庄银行要求贷款企业、市国土局、市财政局分别在本行开设相关资金账户。在达成贷款协议后，银行首先将贷款资金发放到企业专户，帮助企业缴纳购置土地使用权保证金或出让金，并与贷款企业签订《购置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不可撤销承诺函》，要求企业在购置土地使用权期间授权银行将上述资金实施冻结。在企业土地确权流程中，银行监督企业将资金划付至国土资源局在商业银行开设的专户内，国土部门待购置土地使用权手续完善后，按照土地出让政策要求，将土地出让金从土地部门账户划付至市财政局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内，在此期间，商业银行分别与国土、财政部门签订协议对资金予以冻结。在土地确权流程完毕后，土地出让金将直接纳入地方财政收入。

为鼓励此项业务的开展，滕州市财政部门对办理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的企业予以部分财政补贴。在贷款到期后，企业可以以自有资金偿还贷款，对偿还贷款不足部分，企业以土地使用权在商业银行办理抵押贷款用以置换清偿原借款。贷款到期清偿后，担保公司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三）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取得成效

2013年2月，枣庄银行滕州支行成功为滕州港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发放了全市首笔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较好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为推动土地封闭贷款的规范运作、扩大业务覆盖范围，同年4月，枣庄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对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运作进行了规范，全市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也进入了稳步发展期。截至2013年末，枣庄市共发放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33笔，共计2.65亿元，已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

三、政府部门介入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运作基础

降低交易成本是促进中小企业信贷契约达成的重要渠道。目前，这项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中小企业或开办银行给予财政补贴，将交易成本内部化。但受制于地方政府财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等因素的考量，这一措施很难大规模开展。二是通过发展中介组织、完善法律法规和担保机制等方式平滑信贷交易，降低信贷交易成本。但由于发展不成熟及强烈的营利性要求，商业性中介组织对降低信贷契约成本作用有限。从实践看，银企信贷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依赖于信贷技术的进步和第三方特别是政府部门经济职能的发挥。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信贷契约达成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对于其他中介机构，政府的公共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低成本性，其公共服务的外部性更强。另外，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的是企业发展所带来的长期收益，其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具有宏观性和针对性，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更高。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案例中，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服务的提供有效降低了银行信息搜寻成本、契约达成成本和债务维权成本，为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的成功开展创造了条件。

（一）政府推荐较好克服了银行的逆向选择风险

多数中小企业规模小，信用信息分散，缺乏有效抵押担保，银行要深入调查才能寻找到合适的贷款对象，需要付出巨大的信息搜寻成本。与银行相比，地方政府部门掌握了企业用电量、税收、固定资产投资等更多的私人信息，具有更强的信息优势，由地方政府部门向银行推介申贷企业可以有效减少银行信息搜寻成本，银行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也更为真实、有效。

（二）隐性担保降低了银企信贷契约达成成本

在企业申请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过程中，需地方政府指定的具有地方财政背景的担保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而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到期、借款企业暂时难以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则由企业所在区（市）通过还贷周转金搭桥还贷。这在保证企业资金链条连续的同时，还为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提供了隐性担保，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更高。另外，为促进信贷交易的达成，滕州市政府对开展此项业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这使得信贷交易成本趋于内部化，增强企业业务办理积极性。

（三）政府债权维护的高效率确保了银行信贷资金安全

出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及长期考虑，地方政府也有保障银行资金安全、推进该项业务深入开展的强烈意愿。与银行相比，地方政府在维护银行债权方面的能力更强，维权效率更高。由于贷款企业主要由政府推荐，此类企业与政府关系较为紧密，政府对其控制能力较强，也有利于防范风险。而在企业出现道德风险后，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权威，组织司法部门对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进行有力惩戒。因为政府的介入，金融机构在开展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中不仅资金更加安全，而且维权更加便捷高效，有利于增强银行信贷投放信心。

从博弈的角度看，在地方政府介入之前，较高的信贷交易成本将阻碍银行与中小企业的信贷交易，两者很难开展合作性博弈。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运作中，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推荐申贷企业、提供还贷周转金服务、协助银行追讨债权等措施有效降低了银企特别是银行的信贷交易成本，使得银企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为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成功运作创造了条件。

四、信贷资金的封闭与冻结：条件约束下的次优选择

尽管地方政府的介入有效降低了银企信贷交易成本，但作为信贷交易的直接参与者，如银行按照往常方式发放贷款，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博弈仍难以达成，“囚徒困境”博弈可以对此进行很好的解释。与企业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性贷款相比，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专用性更强，资金用途更为明确。在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后，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很难对企业的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或者监督成本是相当高昂的，而地方政府对此也是无能为力的。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压力较大、企业流动资金紧张背景下，企业很可能将信贷资金挪作他用，尽管这可能有利于提高企业资金利用效率，但对银行而言，不仅使得资金用途偏离其初衷，其资金的安全性也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基于以上考虑，理性的银行将选择放弃发放贷款。

改变支付水平是改善博弈结果的重要手段。在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博弈过程中，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并将利用这种优势地位主导博弈进程。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案例中，银行确立了信贷资金“专款专用，封闭运作”的原则，并在贷款发放后要求企业授权银行对贷款进行资金封闭冻结，并在土地确权流程中与国土、财政部门签订协议，保障资金的封闭运作。与一般性信贷业务相比，银行开展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成本更低、资金的安全性更高。一是银行贷后管理成本大幅降低。银行要求企业、国土部门、财政部门分别在本行开设相关账户用于土地确权。在贷款发放后，信贷资金将进行封闭运行，始终没有脱离银行管理，并将在整个贷款期间滞留银行体系，银行可以最低成本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二是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将得到有效保障。贷款资金发放后，银行将监督企业直接将资金划付至国土资源局在商业银行开设的土地使用权购置保证金或出让金专户内，并在购置土地使用权期间要求贷款企业授权商业银行将上述资金冻结。而在土地确权过程中，银行将与地方国土、财政部门签署协议，在缺乏银行授权情况下，任何机构及个人均无法支配使用资金，这在最大程度上防范了信贷资金的挪用和“跑冒滴漏”。在商业银行的严密监控下，一旦出现潜在风险，银行可及时应对，最大程度降低了贷款损失风险。

对企业而言，尽管在冻结期内企业无法对资金进行运用，其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所降低，但企业仍可通过获取信贷资金推动土地的确权，增强其土地融资潜能，并获取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其资金运作效率损失要远小于土地确权所得，理性的企业仍将选择继续进行信贷交易，双方进行博弈的最终结果将是银行对信贷资金进行封闭冻结，企业仍申请贷款，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开始成功运作。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双方博弈的最优结果是银行发放贷款，允许企业在贷款期限内对资金进行自主支配，这可以提高银企的整体福利水平，但在现实中这点是很难做到的，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显然不是顾及团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作为只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人，均衡的结果是银行要求企业、政府部门将资金进行封闭冻结，对银行而言，其贷后管理成本、资金安全性都将得到改善，而企业的收益水平将出现明显下降，两者的总体收益也将降低，这就是双方博弈的“困境”所在。

银行与企业的信贷博弈若想最终走出“囚徒困境”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申贷企业的作为，即在对贷款进行充分利用的同时，能够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归还银行贷款；二是银行与企业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明智地选择停止博弈、创建合作。但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未来企业经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企业对银行还贷要求予以承诺，但这种承诺也是不可置信的，加之监督的高成本，银行很难对贷款进行有效的贷后管理，银行将信贷资金的安全寄希望于企业的自觉和口头承诺都是很不现实的。而由于博弈次数及银行惩戒力度的有限性，银行与企业的合作博弈还缺乏基础。因此，对信贷资金进行封闭冻结管理、银企达成次优的信贷契约将成为最为可能、也是在现有条件约束下最为有利的博弈结果。

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案例中，尽管允许企业自由支配信贷资金时，企业的福利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这并不符合银行的个体理性，这种理想的博弈结果是很难自动达成的，即便有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尽管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中银企的整体福利水平低于最佳结果，但仍是在现有约束条件即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性约束下双方的最佳选择。

五、地方政府的交易成本与规模不经济：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面临的制约

从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运作成效看，截止到2013年末，全市共开展此项业务33笔，业务规模并没有达到我们的先前预期。分析认为，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成功运作的前提在于信贷交易成本的降低，但在本案例中，这种降低一定程度上是交易成本由银企向地方政府的转嫁。在银企信贷契约成本下降的同时，地方政府却承担了行政成本、财政补贴增加等现实压力，这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出现短期化倾向。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由于任职期限的有限性和职业升迁压力，地方政府官员更为注重短期政绩。对地方政府官员而言，尽管推动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可以获得一定收益，但地方财政增长、声誉效应等收益多属于长期回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短期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而推动该项业务开展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财政补贴等将直接增加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业务规模越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财政补贴也越高。对地方政府而言，短期看，该项业务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规模不经济特征，其对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推动动力可能仅仅来源于短期政绩及对部分优秀中小企业的支持。基于较高的行政成本，这种动力是很难持久的，地方政府将在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间寻找平衡点。当前，在缺少硬性约束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机会主义冲动，而其对公共服务、财政补贴的减少将直接导致银企信贷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将从根本上对信贷交易契约的达成形成抑制。

六、结论及建议

（一）地方政府通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为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的成功运作创造了条件

地方政府通过贷款推荐、隐性财政担保、财政补贴等方式有效降低了银企信贷交易成本甚至使得交易成本内部化，较好保障了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平滑了信贷交易，为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成功运作创造了条件。

（二）对信贷资金进行封闭管理是信贷资金安全条件约束下的次优选择

如果允许企业自由支配信贷资金，企业的福利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但这并不符合银行的理性，这种理想的博弈结果很难达成。尽管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中银企的整体福利水平低于最佳结果，但仍是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双方的最佳选择。

（三）土地使用权封闭贷款业务中银企信贷交易成本的降低实质上是交易成本由银行、企业向地方政府的转嫁

在缺少硬性约束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具有较强的机会主义冲动，其对公共服务、财政补贴的减少将直接导致银企信贷交易成本的上升，这将从根本上对信贷交易契约的达成形成抑制。要推动该项业务的持续发展，除了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压力外，让其树立长远的发展观和发展规划似乎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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